
附件6
责任主体违规记分告知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工程项目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
	建设单位

项目负责人
	

	施工单位
	
	项目经理
	

	监理单位
	
	总监
	

	检查人员（签字）
	

	违

规

事

实

及

记

分

登

记

告

知
	

	根据以上违规事实，依照《福建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办法》规定，拟给予本工程项目责任主体（单位或责任人名称）分的违规记分现予以公示。如有异议，可按《福建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办法》第十一条提出核实或复核。核实受理单位：    ，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；复核受理单位：    ，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；项目监管人员：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。

项目监管部门（公章或业务专用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	我单位已于   年  月  日对本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实施  分记分登记。

签发人：




